
要素分类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370212003000

37021201300Y

370212013001

370212013002

基本信息

记录唯一标识 事项唯一标识 事项基本编码



对冒用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行政处罚 非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行政处罚 非依申请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行政处罚 非依申请 上级下放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行政处罚 非依申请 法定本级行使

对应分类 权力来源

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行政权力



县级 11370305004219106K4370212003000 否
是

县级 11370305004219106K4370212013001 否
县级 11370305004219106K4370212013002 否

行使层级 实施编码 业务办理项编码 是否拥有子项

基本信息



在用 11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临淄区司法局

在用 15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在用 15 临淄区司法局 法定机关

事项状态 事项版本 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性质

基本信息



11370305004219106K 律师工作科 60

11370305004219106K

11370305004219106K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60

11370305004219106K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60

承办机构 法定办结时限实施主体编码 委托部门

基本信息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惩戒工作规则》     第三十八条：投诉案件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办结。     对于案情复杂的案件，经办理机关分管负责人批准并报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干得超过三十日。延长期限或者中止办理的，办理机关应当及时告知投诉人并说明理由。行政处罚流程图（一般程序）.jpg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行政执法程序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的，行政机关应当自程序启动之日起60日内办结;60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当事人。流程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处罚）.png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 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行政执法程序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的，行政机关应当自程序启动之日起60日内办结;60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当事人。流程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处罚）.png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法定办结时限说明 办理流程图 是否一次办好 办理地点

基本信息



窗口咨询地址 咨询网址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乘坐6路/K6路、27路、65路/K65路、67路、275路到近江南站（公交站）下车后往西100米。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乘坐6路/K6路、27路、65路/K65路、67路、275路到近江南站（公交站）下车后往西100米。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401室

办理时间 交通指引

基本信息

咨询方式



咨询微博 咨询电话号码 信件邮寄的接受地址 电子邮箱地址

0533-7225681

0533-7225681

0533-7225681

基本信息

咨询方式



窗口投诉地址 投诉网址 投诉电话号码 信件邮寄的接受地址

0533-7225681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209室 0533-7220377

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209室 0533-7220377

基本信息

监督投诉方式



投诉邮箱地址 系统名称
计划生效日期 计划取消日期

基本信息

监督投诉方式 运行系统



是否自建系统 数据库系统 业务系统负责人姓名 业务系统负责人联系方式

基本信息

运行系统



系统访问地址 是否还在运维 系统层级 系统的网络接入情况

基本信息

运行系统



是 李连营 0533-7220377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是 李连营 0533-7220377 警告
是 李连营 0533-7220377 警告

填报人联系方式 处罚适用种类是否公示 填报人姓名

基本信息



一般程序 自然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非法执业邮寄送达,其他

一般程序 基层法律服务所 警告 窗口领取
一般程序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警告 窗口领取

程序类型 行政管理相对人 办理结果名称 送达方式

基本信息 扩展信息



直接送达

具体下载网址（送达方式为网站下载时填写）其它情况说明（送达方式为其他时填写）

扩展信息



事项基本编码 实施主体 违法行为 违法情节

370212003000

37021201300Y

370212013001

370212013002

裁量基准



违法程度 处罚基准 处罚方式 额外加罚

裁量基准



额外加罚数额 额外加罚依据

对冒用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裁量基准

事项名称



事项基本编码 实施主体 依据类别 制定机关

370212003000 临淄区司法局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7021201300Y

370212013001 临淄区司法局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370212013002 临淄区司法局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基本信息—设定依据



依据名称 发布令号（文号） 具体规定内容 原文下载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76号第五十五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http://www.gov.cn/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5.htm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59号公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7号修订第三十六条：“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8-01/01/fggz_12993.html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60号公布，2017年12月司法部令第138号修订第四十六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http://www.moj.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8-03/06/594_205119.html

基本信息—设定依据



对冒用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事项名称



事项基本编码 实施主体 环节名称 办理部门

370212003000

37021201300Y

370212013001 临淄区司法局 受理 临淄区司法局
370212013001 临淄区司法局 审查 临淄区司法局
370212013001 临淄区司法局 办结 临淄区司法局
370212013002 临淄区司法局 受理 临淄区司法局
370212013002 临淄区司法局 审查 临淄区司法局
370212013002 临淄区司法局 办结 临淄区司法局

基本信息—业务流程



办理人姓名 办理人职务 所在处室 办理内容

徐平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徐平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徐平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徐平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受理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徐平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情况进行审查调查。
徐平 科长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根据审查结果，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进行处罚或不予处罚

基本信息—业务流程



审查标准 办事时限 办理结果

对冒用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1个工作日 受理或者不受理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50个工作日 处罚或者不处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1个工作日 处罚决定或者不处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1个工作日 受理或者不受理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50个工作日 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1个工作日 处罚决定或者不予处罚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基本信息—业务流程

事项名称



对冒用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事项基本编码 实施主体 问题 解答

370212003000 临淄区司法局 如何投诉举报？可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来电（0533-7225681）、来信（临淄区牛山路9号）举报
37021201300Y

370212013001 临淄区司法局 咨询电话是多少？ 0533-7225681

370212013002 临淄区司法局 咨询电话是多少？ 0533-7225681

常见问题解答



对冒用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事项名称



部门名称 部门地址

370212003000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
37021201300Y

370212013001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
370212013002 临淄区司法局 临淄区人民政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9号（临淄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

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事项基本编码 实施主体



联系电话 部门名称 部门地址 联系电话

0533-7221314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0533-7221314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0533-7221314 临淄区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3号 0533-12368

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对冒用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规执业行为的处罚

事项名称


